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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
 

合成氨行业准入条件 

 

    为促进合成氨行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，规范市场竞争

秩序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，按照“总量

平衡、优化存量、节约能（资）源、保护环境、合理布局”

的可持续发展原则，特制定本准入条件。 

一、生产企业布局 

（一）根据资源、能源状况和市场需求情况，各合成氨

主要生产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应严格控制合成氨行业产能

扩张，引导本地区合成氨行业有序发展。 

（二）原则上不得新建以天然气和无烟块煤为原料的合

成氨装置（按照区域规划搬迁、综合利用项目除外）；三年

内，煤炭调入省区原则上不得新建合成氨产能（以高硫煤为

原料除外）;引导东部地区合成氨生产装置有序转移，在西

部地区煤炭产地，按照煤化电热一体多联产模式，建设大型

煤制合成氨基地。新建项目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有关政策

规定。 

（三）严禁在依法设定的生态保护区、风景旅游区、自

然保护区、文化遗产保护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和国家及地

方所规定的区域内新建合成氨生产装置，已在上述区域内投

产运营的合成氨装置，地方政府应根据该区域规划，依法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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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关闭、搬迁、转产等方式要求企业逐步退出。 

（四）新建、改扩建项目应建设在依法设立、环保设施

齐全的化工园区或集聚区内，项目规划必须符合国家和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区域规划、化肥行业发展规划、城市建设发

展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、节能减排规划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

治规划等要求。 

二、装置规模及技术装备 

（一）新建合成氨生产装置，单系列生产规模应不低于

1000 吨/日（综合利用和联产项目除外），造气炉按需设置。 

（二）新建合成氨生产装置应采用先进技术和装备，鼓

励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技术。以煤为原料的新建

合成氨装置应采用连续气化工艺。 

（三）鼓励现有企业开展以原料结构调整、产品结构调

整、节能、环保和安全为目的技术改造。现有固定层间歇式

煤气化工艺应全部配套建设吹风气余热回收、造气炉渣综合

利用装置。淘汰天然气常压间歇转化工艺。 

三、资源能源消耗和综合利用 

现有生产企业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应符合现行的《合成

氨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GB21344）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定

值（见表 1），新建生产企业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应符合现行

的《合成氨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(GB21344)国家标准规

定的准入值（见表 2）。表 1、表 2 所列能耗限额随最新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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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B21344)的发布更新。 

 

表 1：        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（GB21344） 

原料类型 
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限

定值（千克标准煤/吨）（kgce/t） 

优质无烟块煤 ≤1900 

非优质无烟块煤、焦炭、型煤 ≤2200 

天然气、焦炉气 ≤1650 

备注：标准以外煤种参照非优质无烟块煤、焦炭、型煤类 

 

 

表 2：        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(GB21344) 

原料类型 
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准

入值（千克标准煤/吨）（kgce/t） 

优质无烟块煤 ≤1500 

非优质无烟块煤、焦炭、型煤 ≤1800 

天然气、焦炉气 ≤1150 

备注：标准以外煤种参照非优质无烟块煤、焦炭、型煤类 

 

现有企业应在三年内达到“表 2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限

额准入值(GB21344)”的要求，新建或改扩建合成氨项目须

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。 

现有生产企业合成氨单位产品水耗应符合《取水定额 

第 8 部分：合成氨》（GB/T 18916.8－2006）规定的取水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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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值，新建生产企业合成氨单位产品水耗应达到行业最先进

指标，合成氨企业造气渣应 100％利用。 

四、环境保护 

（一）合成氨生产企业应严格执行《合成氨工业水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458）、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）、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）和固

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法规、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的有关要求，

做到达标排放。企业污染物排放须达到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

要求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规定。 

（二）新建合成氨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

并按规定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。企业环境保护设施

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。 

（三）新建合成氨企业应达到《氮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

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中规定的“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水平”；支

持和鼓励现有合成氨企业积极开展清洁生产，依法进行清洁

生产审核，大力推广清洁生产技术，不断提高企业清洁生产

水平。 

（四）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，结合

行业特点以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需要，制定自行监

测方案，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和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开展自

行监测和监控，保存原始监测和监控记录，建立废气废水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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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量、固体废物产生量和处理处置量等台账。定期向社会公

布监测结果。 

五、安全、消防及职业卫生 

（一）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，生产条

件必须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，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。 

（二）企业必须严格执行《危险化学品建设安全监督管

理办法》和《建设项目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，认真开展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、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、

试生产备案和竣工验收工作。建设项目安全生产防护设施和

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

时投入使用。 

（三）企业严格执行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

暂行规定》，建立健全监测监控体系，完善控制措施，制定

重大危险源应急预案。 

（四）企业必须严格执行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

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，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。 

六、监督与管理   

（一）合成氨建设项目应在投产十二个月内达到本准入

条件中规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指标。逾期未达到本准

入条件规定的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

规的要求责令其限期整改或停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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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快落后产能退出，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现有合

成氨企业，由省级工业、安全、环保等有关部门依法对其进

行重点监控，限期整改仍达不到相关规定的，应作为落后产

能退出。 

1、三废排放不达标。 

2、发生重大安全、环保事故。 

3、年平均吨氨综合能耗高于现行的《合成氨单位产品能

源消耗限额》(GB21344)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定值。 

七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台湾、

香港、澳门特殊地区除外）各类新建、改扩建、现有的合成

氨生产企业。 

（二）本准入条件中涉及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若进行了修

订，则按修订后的新标准执行。 

（三）本准入条件自 2013 年 1月 1 日开始实施，由国家

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，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和宏观调控

要求进行修订。 

 


